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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支

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若干财政政策》（鲁办发〔2018〕

37 号）、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内需补短板促发展的若干意

见》（鲁政发〔2018〕24 号）、《关于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意见》（鲁政发〔2018〕26 号）等文件精神，鼓励我

省企事业单位积极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保障国家重点科

研项目顺利实施，促进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结合我

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补助资金（以下

简称“补助资金”）是对省内实施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以下简称“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的承担单位给予的项目配套资助经费。 

第三条 补助资金从省科技创新发展资金安排，列入省

财政科技经费年度预算。 

第四条 本细则适用于 2018年及以后年度获得立项批复

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省财政科技资金已配套支持且配套资

金超过本细则补助金额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不再予以补助。 

第二章 补助对象和标准 

第五条 补助对象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承担单位，须

为山东省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包括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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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 

第六条 按照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上年国拨经费实际到账

额的 15%对承担单位给予经费资助，单个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资助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分别核算、

分别资助，对牵头单位的核算中不包括牵头单位转拨参与单

位部分。  

第三章 补助程序 

第七条 省科技厅每年发布通知，项目承担单位根据通

知要求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主管部门审核补助对象及金额，

汇总后报送省科技厅。提出申请需同时提交以下材料： 

（一）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补助资金申请表； 

（二）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立项批文、项目合同书和任务

书的复印件； 

（三）国拨经费银行到账凭证复印件； 

（四）补助资金支出预算； 

（五）其他需提交的证明材料。 

第八条 省科技厅对申请材料、项目国拨经费实际到账

额和补助金额进行复核，复核结果在省科技厅网站向社会公

示 7 个工作日。 

第九条 公示期满且无异议后，省科技厅与获得补助资

金的单位签订任务合同书，下达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补助资金

计划。 

第四章 资金使用和管理 

第十条 补助资金用于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相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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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成果转化，使用按《关于完善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

政策的实施意见》（鲁办发〔2016〕71 号）、《山东省重点研

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鲁财教〔2019〕2号）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补助资金绩效评价与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绩效

评价相结合，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绩效评价结果视为补助资

金绩效评价结果。项目承担单位完成研究任务，向国家资

助部门提交绩效评价相关材料时，应一并向省科技厅提

交。 

第十二条 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承担单位负责补助资金的

监督管理，对补助资金使用情况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三条 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发生变更、中止、撤销等

情况时，应及时调整、取消或追回资助资金。对弄虚作

假、截留、挪用、挤占、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按照有关

规定处理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补助资金按年度执行，自省科技厅发布申请

通知之日起，上推一年为本年度执行期。年度执行期之后

的项目列入下一年度执行，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国拨经费

实际到账时间为准。 

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省科技厅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1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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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奖励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印发支持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鲁政发〔2018〕21号）文件精

神，激励科研人员积极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持续开展重

大关键技术攻关，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奖励资金（以下

简称“奖励资金”）是对省内实施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以下简称“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的承担单位给予的奖励经费。 

第三条 奖励资金从省科技创新发展资金安排，列入省

财政科技经费年度预算。 

第四条 本细则适用于 2018年及以后年度立项的国家重

点科研项目的奖励。 

第二章 奖励对象和标准 

第五条 奖励对象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承担单位，须

为山东省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包括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

两类。 

第六条 按照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上年国拨经费实际到账

额核算承担单位奖励金额，牵头单位按 5%、参与单位按 3%的

比例分别核算，分别奖励，单个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最高奖励

60 万元，同一承担单位合计奖励金额不超过 400万元。对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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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单位核算金额中不包括牵头单位转拨参与单位部分。 

第三章 奖励程序 

第七条 省科技厅每年发布通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承

担单位根据通知要求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主管部门审核奖

励对象及金额，汇总后报送省科技厅。项目承担单位提出申

请需同时提交以下材料： 

（一）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奖励资金申请表； 

（二）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立项批文、项目合同书和任务

书的复印件； 

（三）上年度国拨经费银行到账凭证复印件； 

（四）奖励资金支出预算； 

（五）其他需提交的证明材料。 

第八条 省科技厅对申请材料、项目实际到账资金和奖

励金额进行复核，复核结果在省科技厅网站向社会公示 7 个

工作日。 

第九条 公示期满且无异议后，省科技厅下达国家重点

科研项目奖励资金计划。 

第四章 资金使用和管理 

第十条 奖励资金用于支持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研

发团队进行自选项目研发和绩效奖励。自选研发项目执行期

一般不超过两年，资金使用按《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

理办法》（鲁财教〔2019〕2号）有关规定执行。绩效奖励最

高可提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奖励资金的 50%，用于项目研发

团队和个人激励，具体分配办法由项目负责人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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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奖励资金实行绩效目标管理。自选研发项目

执行期满后，项目承担单位需向省科技厅提交国家重点科

研项目奖励资金绩效报告。 

第十二条 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承担单位负责奖励资金的

监督管理，对奖励资金使用情况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三条 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发生变更、中止、撤销等

情况时，应及时调整、取消或追回奖励资金。对弄虚作

假、截留、挪用、挤占、骗取奖励资金等行为，按照有关

规定处理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奖励资金按年度执行，自省科技厅发布申请

通知之日起，上推一年为本年度执行期。年度执行期之后

的项目列入下一年度执行，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国拨经费

到账时间为准。 

第十五条本细则由省科技厅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1年

4 月 30 日。 

 

 


